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交易字第13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胡志村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徐韻晴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6

2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胡志村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

毫克以上，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

　　事　實

一、胡志村明知飲酒後將導致注意能力減低、反應能力變慢，如

駕車行駛於道路上，隨時有致他人於死、傷之危險，竟於民

國112年1月3日0時許，在不詳地點飲用酒類後，未待體內酒

精成分退卻，即基於酒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犯意，駕駛車

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上路，於同日12時35分許，沿

花蓮縣花蓮市○○路1段3巷由南往西左轉彎入消防通道時，

於花蓮縣○○市○○路0段0巷000號前與楊惠美駕駛之車牌

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發生碰撞（未致楊惠美受傷），

經警到場處理交通事故，並於同日13時8分許接受員警對其

實施吐氣酒精濃度測試，當場測得其吐氣中所含酒精濃度達

每公升0.27毫克，而悉上情。

二、案經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報告偵辦。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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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

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

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

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被告

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作成之相關供述證據，雖屬傳聞證據，惟

檢察官、被告胡志村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未爭執其證

據能力，並均明示同意做為證據（本院卷第353至356頁），

本院審酌此等證據資料取得及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

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至本判

決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

定程序所取得或經偽造、變造所取得等證據排除之情事，且

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

面解釋，當有證據能力；上開供述及非供述證據復經本院於

審判期日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自得採為本案認定被告犯

罪事實之依據。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胡志村矢口否認有何飲酒後駕車之犯行，辯稱：伊

發生車禍後始飲酒，車禍後將貨車停放在附近停車場時，因

平時車內都會放酒，在車內馬上飲用裝入保特瓶內摻有保力

達之啤酒2瓶，後至簡莉穎經營之雜貨店時，又請他人拿酒

給自己飲用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辯以：㈠被告於案發當日

不慎與楊惠美駕駛之車輛碰撞後，因害怕被工地老闆責罵，

心情緊張低落，故拿起原放在車上存放於保特瓶內之保力達

摻啤酒飲用，到雜貨店也有人拿酒給他喝，於車禍後至警方

到場前有充分時間飲酒，員警所測得之吐氣酒精濃度達每公

升0.27毫克非被告車禍前飲酒所致；㈡起訴書所引用之證據

無法證明被告車禍前有飲酒行為；㈢BAR啤酒酒精濃度為4.

5％，人體內6.5小時酒精即代謝完畢不會有酒精反應，被告

所述飲酒時間距離酒測時間逾12小時，不應有酒精反應；㈣

證人楊惠美證稱車禍當下被告身上無酒味，亦無醉態，且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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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簡莉穎與店內客人聊天時有提及被告有飲用1瓶酒，顯見

被告確為車禍後飲酒云云，惟查：

　㈠被告於113年1月3日12時35分許前某時，駕駛車牌號碼000-0

000號自用小貨車上路，沿花蓮縣花蓮市○○路1段3巷由南

往西左轉彎入消防通道，嗣於同日12時35分許，在花蓮縣○

○市○○路0段0巷000號前與證人楊惠美駕駛之車牌號碼000

0-00號自用小客車發生碰撞，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自強派

出所員警到場後，於同日13時8分許對其實施吐氣酒精濃度

測試，當場測得其吐氣中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7毫克等

情，業經證人楊惠美於警詢、本院審理時證述在卷（警卷第

39至42頁、本院卷第227至236頁），並有花蓮縣警察局花蓮

分局自強派出所刑事案件陳報單、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公路

監理電子閘門系統-駕籍資料、酒精測定紀錄表、呼氣酒精

測試器檢定合格證書、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

調查報告表(一)(二)、監視器、員警密錄器錄影畫面翻拍照

片、事故現場及車損照片、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

單、本院勘驗筆錄（警卷第3頁、第11頁、第13頁、第35

頁、第51頁、第63至64頁、第65至67頁、第71至77頁、79至

94頁、第95至97頁、第103頁，本院卷第277至278頁）在卷

可稽，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是此部分之事實，堪予認定。

　㈡被告於113年1月14日警詢時供稱：伊於113年1月12日睡覺前

約24時許前有飲用1罐長支的BAR啤酒等語（警卷第26頁），

並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伊警詢時所述實在，均出於自由

意志陳述等語，復於本院審理時亦供稱：伊承認發生車禍前

1天晚上確實有飲酒，但距離車禍已經8小時以上，以為酒精

濃度退去等語（本院卷第362頁），顯見其前揭所述駕車前

有飲酒之事實為其親身經歷，具有相當程度之真實性，而上

開酒精測定紀錄表亦可作為被告前開不利供述之補強證據。

又參以被告前於103年間已有酒後駕車而為法院判處罪刑之

前案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則被

告對於飲酒後駕車會遭法院判處罪刑確定，應知之甚詳，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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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諸被告於審理時供稱：伊知悉酒後不能開車等語（本院卷

第359頁），可見其應知悉飲酒後駕車上路有遭警察攔查並

施以呼氣酒精濃度測試之風險，其既稱發生事故前1晚有飲

酒，並認為酒精濃度已退卻始駕車上路，如其擔憂體內酒精

尚未完全退卻，於等待警方到場處理交通事故前，應得大量

飲水以稀釋體內酒精濃度，以免遭檢測時體內酒精濃度逾法

定處罰標準，豈會明知警方到場後會對其實施呼氣酒精濃度

測試，仍數次飲酒，再使體內酒精濃度大量升高而自陷犯罪

嫌疑？據此，綜合被告上開供述及前引被告前案紀錄、酒精

測定紀錄表，應認被告確係於113年1月13日0時許，在不詳

地點飲用酒類後，於同日12時35分許前某時駕駛車牌號碼00

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上路。

　㈢按體內酒精量由開始飲酒時的0％，依飲酒量漸漸累積增

加，在完成飲酒時體內酒精含量達到最高，隨後依代謝率逐

漸代謝，至於體內酒精含量回推計算代謝率，依交通部運輸

研究所針對國人進行「駕駛人行為反應之研究—酒精對駕駛

人生理影響之實驗分析」研究指出為每小時每公升0.0628毫

克（引自陳高村著吐氣中酒精含量倒推計算過程一文），此

為本院職務上知悉之事項。查本案被告發生交通事故之時間

為113年1月13日12時35分許，有前引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

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在卷可憑，而警方對其實

施酒測之時間為同日13時8分許，測得酒精濃度雖為每公升

0.27毫克，然被告發生車禍至其進行酒精測定之時間，已相

隔33分鐘，依上開國人體內酒精含量之代謝率回溯計算，被

告於發生車禍之際，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已達每公升0.30毫

克【計算式：0.27+0.0628×(33÷60)=0.30，小數點2位後4捨

5入】，益徵被告於駕車上路時，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

升0.25毫克以上，已逾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規範之標

準。

　㈣被告及其辯護人固以前詞置辯，然查：

　⒈辯護人所辯起訴書所引用之證據無法證明被告車禍前有飲酒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行為，且被告前晚飲用酒類之酒精濃度已代謝完畢，然被告

有於113年1月13日0時許，在不詳地點飲用酒類後，於同日1

2時35分許前某時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上路

等節事證已如前述，則辯護人前開所辯，並不足採。

　⒉被告及辯護人又辯以被告車禍當下被告身上無酒味，亦無醉

態，因害怕被工地老闆責罵，心情緊張低落，故車禍後將車

輛停放至停車場內時有拿起原放在車上存放於保特瓶內之保

力達摻啤酒飲用云云，然就車禍後之情節，經證人楊惠美到

庭證稱：車禍發生後，被告表示不要報警，會請他老闆來處

理，後來伊打電話報警並各自移車，被告停車後就進去工人

聚集之場所等語（本院卷第227至230頁），而證人楊惠美僅

為與被告發生本案車禍事故偶然認識，亦無因本案事故與被

告有糾紛或訴訟關係，於審理時對於案發情節均能詳實陳

述，並有前引本院勘驗筆錄附卷可佐，衡情當無誣陷被告之

虞，堪可信實。足見被告於發生車禍當時，不僅未害怕工地

老闆知悉，反希望工地老闆到場處理，所擔憂者僅為警方是

否到場，如確害怕被工地老闆責罵，理應對老闆隱瞞發生事

故之情事並自行處理，怎會欲打電話請老闆到場？顯見並無

被告害怕老闆責罵情事，況被告稱車禍後停車時在車內飲用

摻有保力達之啤酒2瓶，其所飲用之酒類數量非少，則飲用

完畢後當下身體應有散發濃厚酒氣，但被告停車後即進入工

人聚集之場所即證人簡莉穎經營之雜貨店內，而證人簡莉穎

並無聞到酒氣乙節，業經證人簡莉穎於警詢、本院審理時證

述在卷（警卷第48頁、本院卷第219頁、第225頁），並有本

院勘驗筆錄附卷可稽（本院卷第278至287頁），堪認屬實，

難認被告有於車禍後在車內立即飲酒情事，至證人楊惠美雖

稱於車禍後無聞到被告身體散發酒氣等語，然被告既稱車禍

前1晚飲酒，則被告因體內酒精成分部分隨時間代謝而身上

無明顯酒氣，非與常理不符，前揭證人證述不足為被告有利

之認定，被告及辯護人所辯發生車禍前無飲酒，車禍當下被

告身上無酒味，亦無醉態，因車禍後因害怕被工地老闆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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罵，心情緊張而在車內飲酒云云，要屬臨訟卸責之詞，難以

憑採。

　⒊被告及辯護人固另辯以車禍後除停車時於車內飲酒外，另於

證人簡莉穎經營之雜貨店時，又請他人拿酒給自己飲用云

云，惟證人簡莉穎就被告進入其經營之雜貨店內欲取酒飲用

但遭其阻止之情節，業據證人簡莉穎於警詢時證稱：伊店內

有販售工人飲料，當時胡志村進入店內突然開啟冰箱要拿啤

酒喝，見此情即勸對方你剛發生車禍，警方一定會酒測，不

要喝酒啦等語（警卷第48頁），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那時

胡志村要跟伊買酒，伊不讓他喝，並向其表示都已經出事

了，你還在喝酒等語（本院卷第222頁），復經本院勘驗店

內監視器錄影畫面，可見證人簡莉穎見被告從冰箱拿出啤酒

後，數次以言語或搖頭等動作示意被告不要喝酒，並將被告

拿取之啤酒放回冰箱，是被告既經證人簡莉穎告知警方到場

會對其實施酒測，當知悉其再次飲酒體內酒精濃度將大量提

升而受處罰，若確先前已在車內飲用啤酒2瓶，應努力大量

飲水降低體內酒精濃度，並無再次飲酒使體內酒精濃度將大

量提升之必要；況本院於審理時就有無他人拿酒予被告飲用

之情節，請證人簡莉穎逐一辨識監視器畫面所示之人有何人

拿酒給被告，證人簡莉穎僅稱：當時都在看手機，沒注意到

等語（本院卷第225至226頁），未能證明被告於店內或店外

有飲酒情事，併衡諸被告於審理時供稱：伊那時有請一位點

頭之交的工人幫伊買酒出來，伊在店外喝，把啤酒罐丟在花

圃內，不知道對方姓名，忘記是誰拿BAR啤酒出來等語（本

院卷第206至207頁、第274至275頁），而被告出車禍需做酒

測，不應飲酒，一般人均知此情，若與被告無深厚交情，何

須擔負警方查證風險為被告提供酒類？況證人簡莉穎拒絕對

被告販賣酒，被告仍欲堅持飲酒，一般人不免懷疑其動機欲

藉由事故後飲酒隱瞞其先前飲酒之事實，又何須擔負可能相

關刑責為被告提供酒類，是被告及辯護人上揭所辯，與卷內

證據扶持情不符，亦不符常情，另被告既能清楚記憶飲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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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場所，衡情對於提供其酒類之人之穿著、長相亦應能

清楚記憶，但經本院勘驗監視器內容後，被告對提供酒類者

仍無法具體指明，故實難認有何人拿酒予被告飲用之情。

　⒋至辯護人固以監視錄影畫面可見證人簡莉穎有表示被告在場

有喝1罐啤酒等語，然依據本院勘驗筆錄內容，雖見證人簡

莉穎（B女）與他人交談時表示喝1瓶等語（F男問：他剛剛

在這喝幾罐？），然細譯前後對話內容（ B女說：「頭腦不

好。」，D男說：「沒有，他剛才如果不要說…」，B女說：

「那一罐如果不要喝就好了，他本來拿一罐，我把它收回

去，結果…」，F男說：「他打過來，我就跟他說『你不要

白癡了。』，他直接把我掛掉啊。」，D男對F男說：「我跟

他說警察不信你這一套。」，13：14：33 F男說：「他剛剛

在這喝幾罐？」，B女說：「喝一瓶。」，D男說：「我出去

看，我叫他不要。」，B女說：「他聽不進去。」）均無提

及係何人飲用何種飲料，況證人簡莉穎亦證稱未提供酒類予

被告，亦無指明有何人提供酒類予被告已如前述，尚難截此

取前開片段對話內容即認被告於店外有飲酒情事。是上開證

據資料，尚不足為有利被告認定之依憑。

　㈤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

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駕駛動力交

通工具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之罪。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㈠前有犯不能安全駕

駛致交通危險罪經本院判處罪刑之前案紀錄，有臺灣高等法

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佐，素行難認良好，且經前案偵審程序

及刑之執行，仍未獲取教訓，再犯本案，顯見守法意識薄

弱；㈡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㈢犯罪之動機、目的、駕駛之

車輛種類、行駛之道路種類、為警測得其每公升0.27毫克之

吐氣酒精濃度值所違反義務程度，及其自述大學肄業之智識

程度、從事建築業、貧寒之經濟狀況（本院卷第364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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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依刑法第41條第1項前

段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怡仁提起公訴，檢察官卓浚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曹智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辯護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46條、公設辯護人條例第17條及律師

法第43條2項、第46條等規定之意旨，尚負有提供法律知識、協

助被告之義務（含得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但不得與被告明示

之意思相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 　　日

　　　　　　　　　　　　　　　　書記官　黃馨儀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

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

能安全駕駛。

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

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

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

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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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五十四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

緩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一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三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

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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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交易字第13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胡志村




選任辯護人  徐韻晴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62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胡志村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以上，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胡志村明知飲酒後將導致注意能力減低、反應能力變慢，如駕車行駛於道路上，隨時有致他人於死、傷之危險，竟於民國112年1月3日0時許，在不詳地點飲用酒類後，未待體內酒精成分退卻，即基於酒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犯意，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上路，於同日12時35分許，沿花蓮縣花蓮市○○路1段3巷由南往西左轉彎入消防通道時，於花蓮縣○○市○○路0段0巷000號前與楊惠美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發生碰撞（未致楊惠美受傷），經警到場處理交通事故，並於同日13時8分許接受員警對其實施吐氣酒精濃度測試，當場測得其吐氣中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7毫克，而悉上情。
二、案經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報告偵辦。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作成之相關供述證據，雖屬傳聞證據，惟檢察官、被告胡志村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並均明示同意做為證據（本院卷第353至356頁），本院審酌此等證據資料取得及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至本判決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或經偽造、變造所取得等證據排除之情事，且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當有證據能力；上開供述及非供述證據復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自得採為本案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依據。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胡志村矢口否認有何飲酒後駕車之犯行，辯稱：伊發生車禍後始飲酒，車禍後將貨車停放在附近停車場時，因平時車內都會放酒，在車內馬上飲用裝入保特瓶內摻有保力達之啤酒2瓶，後至簡莉穎經營之雜貨店時，又請他人拿酒給自己飲用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辯以：㈠被告於案發當日不慎與楊惠美駕駛之車輛碰撞後，因害怕被工地老闆責罵，心情緊張低落，故拿起原放在車上存放於保特瓶內之保力達摻啤酒飲用，到雜貨店也有人拿酒給他喝，於車禍後至警方到場前有充分時間飲酒，員警所測得之吐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7毫克非被告車禍前飲酒所致；㈡起訴書所引用之證據無法證明被告車禍前有飲酒行為；㈢BAR啤酒酒精濃度為4.5％，人體內6.5小時酒精即代謝完畢不會有酒精反應，被告所述飲酒時間距離酒測時間逾12小時，不應有酒精反應；㈣證人楊惠美證稱車禍當下被告身上無酒味，亦無醉態，且證人簡莉穎與店內客人聊天時有提及被告有飲用1瓶酒，顯見被告確為車禍後飲酒云云，惟查：
　㈠被告於113年1月3日12時35分許前某時，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上路，沿花蓮縣花蓮市○○路1段3巷由南往西左轉彎入消防通道，嗣於同日12時35分許，在花蓮縣○○市○○路0段0巷000號前與證人楊惠美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發生碰撞，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自強派出所員警到場後，於同日13時8分許對其實施吐氣酒精濃度測試，當場測得其吐氣中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7毫克等情，業經證人楊惠美於警詢、本院審理時證述在卷（警卷第39至42頁、本院卷第227至236頁），並有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自強派出所刑事案件陳報單、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公路監理電子閘門系統-駕籍資料、酒精測定紀錄表、呼氣酒精測試器檢定合格證書、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監視器、員警密錄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事故現場及車損照片、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本院勘驗筆錄（警卷第3頁、第11頁、第13頁、第35頁、第51頁、第63至64頁、第65至67頁、第71至77頁、79至94頁、第95至97頁、第103頁，本院卷第277至278頁）在卷可稽，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是此部分之事實，堪予認定。
　㈡被告於113年1月14日警詢時供稱：伊於113年1月12日睡覺前約24時許前有飲用1罐長支的BAR啤酒等語（警卷第26頁），並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伊警詢時所述實在，均出於自由意志陳述等語，復於本院審理時亦供稱：伊承認發生車禍前1天晚上確實有飲酒，但距離車禍已經8小時以上，以為酒精濃度退去等語（本院卷第362頁），顯見其前揭所述駕車前有飲酒之事實為其親身經歷，具有相當程度之真實性，而上開酒精測定紀錄表亦可作為被告前開不利供述之補強證據。又參以被告前於103年間已有酒後駕車而為法院判處罪刑之前案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則被告對於飲酒後駕車會遭法院判處罪刑確定，應知之甚詳，另衡諸被告於審理時供稱：伊知悉酒後不能開車等語（本院卷第359頁），可見其應知悉飲酒後駕車上路有遭警察攔查並施以呼氣酒精濃度測試之風險，其既稱發生事故前1晚有飲酒，並認為酒精濃度已退卻始駕車上路，如其擔憂體內酒精尚未完全退卻，於等待警方到場處理交通事故前，應得大量飲水以稀釋體內酒精濃度，以免遭檢測時體內酒精濃度逾法定處罰標準，豈會明知警方到場後會對其實施呼氣酒精濃度測試，仍數次飲酒，再使體內酒精濃度大量升高而自陷犯罪嫌疑？據此，綜合被告上開供述及前引被告前案紀錄、酒精測定紀錄表，應認被告確係於113年1月13日0時許，在不詳地點飲用酒類後，於同日12時35分許前某時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上路。
　㈢按體內酒精量由開始飲酒時的0％，依飲酒量漸漸累積增加，在完成飲酒時體內酒精含量達到最高，隨後依代謝率逐漸代謝，至於體內酒精含量回推計算代謝率，依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針對國人進行「駕駛人行為反應之研究—酒精對駕駛人生理影響之實驗分析」研究指出為每小時每公升0.0628毫克（引自陳高村著吐氣中酒精含量倒推計算過程一文），此為本院職務上知悉之事項。查本案被告發生交通事故之時間為113年1月13日12時35分許，有前引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在卷可憑，而警方對其實施酒測之時間為同日13時8分許，測得酒精濃度雖為每公升0.27毫克，然被告發生車禍至其進行酒精測定之時間，已相隔33分鐘，依上開國人體內酒精含量之代謝率回溯計算，被告於發生車禍之際，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已達每公升0.30毫克【計算式：0.27+0.0628×(33÷60)=0.30，小數點2位後4捨5入】，益徵被告於駕車上路時，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已逾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規範之標準。
　㈣被告及其辯護人固以前詞置辯，然查：
　⒈辯護人所辯起訴書所引用之證據無法證明被告車禍前有飲酒行為，且被告前晚飲用酒類之酒精濃度已代謝完畢，然被告有於113年1月13日0時許，在不詳地點飲用酒類後，於同日12時35分許前某時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上路等節事證已如前述，則辯護人前開所辯，並不足採。
　⒉被告及辯護人又辯以被告車禍當下被告身上無酒味，亦無醉態，因害怕被工地老闆責罵，心情緊張低落，故車禍後將車輛停放至停車場內時有拿起原放在車上存放於保特瓶內之保力達摻啤酒飲用云云，然就車禍後之情節，經證人楊惠美到庭證稱：車禍發生後，被告表示不要報警，會請他老闆來處理，後來伊打電話報警並各自移車，被告停車後就進去工人聚集之場所等語（本院卷第227至230頁），而證人楊惠美僅為與被告發生本案車禍事故偶然認識，亦無因本案事故與被告有糾紛或訴訟關係，於審理時對於案發情節均能詳實陳述，並有前引本院勘驗筆錄附卷可佐，衡情當無誣陷被告之虞，堪可信實。足見被告於發生車禍當時，不僅未害怕工地老闆知悉，反希望工地老闆到場處理，所擔憂者僅為警方是否到場，如確害怕被工地老闆責罵，理應對老闆隱瞞發生事故之情事並自行處理，怎會欲打電話請老闆到場？顯見並無被告害怕老闆責罵情事，況被告稱車禍後停車時在車內飲用摻有保力達之啤酒2瓶，其所飲用之酒類數量非少，則飲用完畢後當下身體應有散發濃厚酒氣，但被告停車後即進入工人聚集之場所即證人簡莉穎經營之雜貨店內，而證人簡莉穎並無聞到酒氣乙節，業經證人簡莉穎於警詢、本院審理時證述在卷（警卷第48頁、本院卷第219頁、第225頁），並有本院勘驗筆錄附卷可稽（本院卷第278至287頁），堪認屬實，難認被告有於車禍後在車內立即飲酒情事，至證人楊惠美雖稱於車禍後無聞到被告身體散發酒氣等語，然被告既稱車禍前1晚飲酒，則被告因體內酒精成分部分隨時間代謝而身上無明顯酒氣，非與常理不符，前揭證人證述不足為被告有利之認定，被告及辯護人所辯發生車禍前無飲酒，車禍當下被告身上無酒味，亦無醉態，因車禍後因害怕被工地老闆責罵，心情緊張而在車內飲酒云云，要屬臨訟卸責之詞，難以憑採。
　⒊被告及辯護人固另辯以車禍後除停車時於車內飲酒外，另於證人簡莉穎經營之雜貨店時，又請他人拿酒給自己飲用云云，惟證人簡莉穎就被告進入其經營之雜貨店內欲取酒飲用但遭其阻止之情節，業據證人簡莉穎於警詢時證稱：伊店內有販售工人飲料，當時胡志村進入店內突然開啟冰箱要拿啤酒喝，見此情即勸對方你剛發生車禍，警方一定會酒測，不要喝酒啦等語（警卷第48頁），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那時胡志村要跟伊買酒，伊不讓他喝，並向其表示都已經出事了，你還在喝酒等語（本院卷第222頁），復經本院勘驗店內監視器錄影畫面，可見證人簡莉穎見被告從冰箱拿出啤酒後，數次以言語或搖頭等動作示意被告不要喝酒，並將被告拿取之啤酒放回冰箱，是被告既經證人簡莉穎告知警方到場會對其實施酒測，當知悉其再次飲酒體內酒精濃度將大量提升而受處罰，若確先前已在車內飲用啤酒2瓶，應努力大量飲水降低體內酒精濃度，並無再次飲酒使體內酒精濃度將大量提升之必要；況本院於審理時就有無他人拿酒予被告飲用之情節，請證人簡莉穎逐一辨識監視器畫面所示之人有何人拿酒給被告，證人簡莉穎僅稱：當時都在看手機，沒注意到等語（本院卷第225至226頁），未能證明被告於店內或店外有飲酒情事，併衡諸被告於審理時供稱：伊那時有請一位點頭之交的工人幫伊買酒出來，伊在店外喝，把啤酒罐丟在花圃內，不知道對方姓名，忘記是誰拿BAR啤酒出來等語（本院卷第206至207頁、第274至275頁），而被告出車禍需做酒測，不應飲酒，一般人均知此情，若與被告無深厚交情，何須擔負警方查證風險為被告提供酒類？況證人簡莉穎拒絕對被告販賣酒，被告仍欲堅持飲酒，一般人不免懷疑其動機欲藉由事故後飲酒隱瞞其先前飲酒之事實，又何須擔負可能相關刑責為被告提供酒類，是被告及辯護人上揭所辯，與卷內證據扶持情不符，亦不符常情，另被告既能清楚記憶飲酒之時間、場所，衡情對於提供其酒類之人之穿著、長相亦應能清楚記憶，但經本院勘驗監視器內容後，被告對提供酒類者仍無法具體指明，故實難認有何人拿酒予被告飲用之情。
　⒋至辯護人固以監視錄影畫面可見證人簡莉穎有表示被告在場有喝1罐啤酒等語，然依據本院勘驗筆錄內容，雖見證人簡莉穎（B女）與他人交談時表示喝1瓶等語（F男問：他剛剛在這喝幾罐？），然細譯前後對話內容（ B女說：「頭腦不好。」，D男說：「沒有，他剛才如果不要說…」，B女說：「那一罐如果不要喝就好了，他本來拿一罐，我把它收回去，結果…」，F男說：「他打過來，我就跟他說『你不要白癡了。』，他直接把我掛掉啊。」，D男對F男說：「我跟他說警察不信你這一套。」，13：14：33 F男說：「他剛剛在這喝幾罐？」，B女說：「喝一瓶。」，D男說：「我出去看，我叫他不要。」，B女說：「他聽不進去。」）均無提及係何人飲用何種飲料，況證人簡莉穎亦證稱未提供酒類予被告，亦無指明有何人提供酒類予被告已如前述，尚難截此取前開片段對話內容即認被告於店外有飲酒情事。是上開證據資料，尚不足為有利被告認定之依憑。
　㈤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之罪。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㈠前有犯不能安全駕駛致交通危險罪經本院判處罪刑之前案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佐，素行難認良好，且經前案偵審程序及刑之執行，仍未獲取教訓，再犯本案，顯見守法意識薄弱；㈡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㈢犯罪之動機、目的、駕駛之車輛種類、行駛之道路種類、為警測得其每公升0.27毫克之吐氣酒精濃度值所違反義務程度，及其自述大學肄業之智識程度、從事建築業、貧寒之經濟狀況（本院卷第364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依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怡仁提起公訴，檢察官卓浚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曹智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辯護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46條、公設辯護人條例第17條及律師法第43條2項、第46條等規定之意旨，尚負有提供法律知識、協助被告之義務（含得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但不得與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 　　日


　　　　　　　　　　　　　　　　書記官　黃馨儀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
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五十四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一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三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交易字第13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胡志村


選任辯護人  徐韻晴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6
2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胡志村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
毫克以上，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
　　事　實
一、胡志村明知飲酒後將導致注意能力減低、反應能力變慢，如
    駕車行駛於道路上，隨時有致他人於死、傷之危險，竟於民
    國112年1月3日0時許，在不詳地點飲用酒類後，未待體內酒
    精成分退卻，即基於酒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犯意，駕駛車
    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上路，於同日12時35分許，沿
    花蓮縣花蓮市○○路1段3巷由南往西左轉彎入消防通道時，於
    花蓮縣○○市○○路0段0巷000號前與楊惠美駕駛之車牌號碼000
    0-00號自用小客車發生碰撞（未致楊惠美受傷），經警到場
    處理交通事故，並於同日13時8分許接受員警對其實施吐氣
    酒精濃度測試，當場測得其吐氣中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
    27毫克，而悉上情。
二、案經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報告偵辦。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
    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
    ，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
    之人於審判外作成之相關供述證據，雖屬傳聞證據，惟檢察
    官、被告胡志村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未爭執其證據能
    力，並均明示同意做為證據（本院卷第353至356頁），本院
    審酌此等證據資料取得及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
    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至本判決以
    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
    序所取得或經偽造、變造所取得等證據排除之情事，且與本
    案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
    釋，當有證據能力；上開供述及非供述證據復經本院於審判
    期日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自得採為本案認定被告犯罪事
    實之依據。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胡志村矢口否認有何飲酒後駕車之犯行，辯稱：伊
    發生車禍後始飲酒，車禍後將貨車停放在附近停車場時，因
    平時車內都會放酒，在車內馬上飲用裝入保特瓶內摻有保力
    達之啤酒2瓶，後至簡莉穎經營之雜貨店時，又請他人拿酒
    給自己飲用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辯以：㈠被告於案發當日
    不慎與楊惠美駕駛之車輛碰撞後，因害怕被工地老闆責罵，
    心情緊張低落，故拿起原放在車上存放於保特瓶內之保力達
    摻啤酒飲用，到雜貨店也有人拿酒給他喝，於車禍後至警方
    到場前有充分時間飲酒，員警所測得之吐氣酒精濃度達每公
    升0.27毫克非被告車禍前飲酒所致；㈡起訴書所引用之證據
    無法證明被告車禍前有飲酒行為；㈢BAR啤酒酒精濃度為4.5％
    ，人體內6.5小時酒精即代謝完畢不會有酒精反應，被告所
    述飲酒時間距離酒測時間逾12小時，不應有酒精反應；㈣證
    人楊惠美證稱車禍當下被告身上無酒味，亦無醉態，且證人
    簡莉穎與店內客人聊天時有提及被告有飲用1瓶酒，顯見被
    告確為車禍後飲酒云云，惟查：
　㈠被告於113年1月3日12時35分許前某時，駕駛車牌號碼000-00
    00號自用小貨車上路，沿花蓮縣花蓮市○○路1段3巷由南往西
    左轉彎入消防通道，嗣於同日12時35分許，在花蓮縣○○市○○
    路0段0巷000號前與證人楊惠美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
    用小客車發生碰撞，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自強派出所員警
    到場後，於同日13時8分許對其實施吐氣酒精濃度測試，當
    場測得其吐氣中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7毫克等情，業經
    證人楊惠美於警詢、本院審理時證述在卷（警卷第39至42頁
    、本院卷第227至236頁），並有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自強
    派出所刑事案件陳報單、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公路監理電子
    閘門系統-駕籍資料、酒精測定紀錄表、呼氣酒精測試器檢
    定合格證書、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
    表(一)(二)、監視器、員警密錄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事故
    現場及車損照片、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本院
    勘驗筆錄（警卷第3頁、第11頁、第13頁、第35頁、第51頁
    、第63至64頁、第65至67頁、第71至77頁、79至94頁、第95
    至97頁、第103頁，本院卷第277至278頁）在卷可稽，且為
    被告所不爭執，是此部分之事實，堪予認定。
　㈡被告於113年1月14日警詢時供稱：伊於113年1月12日睡覺前
    約24時許前有飲用1罐長支的BAR啤酒等語（警卷第26頁），
    並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伊警詢時所述實在，均出於自由
    意志陳述等語，復於本院審理時亦供稱：伊承認發生車禍前
    1天晚上確實有飲酒，但距離車禍已經8小時以上，以為酒精
    濃度退去等語（本院卷第362頁），顯見其前揭所述駕車前
    有飲酒之事實為其親身經歷，具有相當程度之真實性，而上
    開酒精測定紀錄表亦可作為被告前開不利供述之補強證據。
    又參以被告前於103年間已有酒後駕車而為法院判處罪刑之
    前案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則被
    告對於飲酒後駕車會遭法院判處罪刑確定，應知之甚詳，另
    衡諸被告於審理時供稱：伊知悉酒後不能開車等語（本院卷
    第359頁），可見其應知悉飲酒後駕車上路有遭警察攔查並
    施以呼氣酒精濃度測試之風險，其既稱發生事故前1晚有飲
    酒，並認為酒精濃度已退卻始駕車上路，如其擔憂體內酒精
    尚未完全退卻，於等待警方到場處理交通事故前，應得大量
    飲水以稀釋體內酒精濃度，以免遭檢測時體內酒精濃度逾法
    定處罰標準，豈會明知警方到場後會對其實施呼氣酒精濃度
    測試，仍數次飲酒，再使體內酒精濃度大量升高而自陷犯罪
    嫌疑？據此，綜合被告上開供述及前引被告前案紀錄、酒精
    測定紀錄表，應認被告確係於113年1月13日0時許，在不詳
    地點飲用酒類後，於同日12時35分許前某時駕駛車牌號碼00
    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上路。
　㈢按體內酒精量由開始飲酒時的0％，依飲酒量漸漸累積增加，
    在完成飲酒時體內酒精含量達到最高，隨後依代謝率逐漸代
    謝，至於體內酒精含量回推計算代謝率，依交通部運輸研究
    所針對國人進行「駕駛人行為反應之研究—酒精對駕駛人生
    理影響之實驗分析」研究指出為每小時每公升0.0628毫克（
    引自陳高村著吐氣中酒精含量倒推計算過程一文），此為本
    院職務上知悉之事項。查本案被告發生交通事故之時間為11
    3年1月13日12時35分許，有前引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
    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在卷可憑，而警方對其實施酒
    測之時間為同日13時8分許，測得酒精濃度雖為每公升0.27
    毫克，然被告發生車禍至其進行酒精測定之時間，已相隔33
    分鐘，依上開國人體內酒精含量之代謝率回溯計算，被告於
    發生車禍之際，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已達每公升0.30毫克【
    計算式：0.27+0.0628×(33÷60)=0.30，小數點2位後4捨5入
    】，益徵被告於駕車上路時，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
    25毫克以上，已逾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規範之標準。
　㈣被告及其辯護人固以前詞置辯，然查：
　⒈辯護人所辯起訴書所引用之證據無法證明被告車禍前有飲酒
    行為，且被告前晚飲用酒類之酒精濃度已代謝完畢，然被告
    有於113年1月13日0時許，在不詳地點飲用酒類後，於同日1
    2時35分許前某時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上路
    等節事證已如前述，則辯護人前開所辯，並不足採。
　⒉被告及辯護人又辯以被告車禍當下被告身上無酒味，亦無醉
    態，因害怕被工地老闆責罵，心情緊張低落，故車禍後將車
    輛停放至停車場內時有拿起原放在車上存放於保特瓶內之保
    力達摻啤酒飲用云云，然就車禍後之情節，經證人楊惠美到
    庭證稱：車禍發生後，被告表示不要報警，會請他老闆來處
    理，後來伊打電話報警並各自移車，被告停車後就進去工人
    聚集之場所等語（本院卷第227至230頁），而證人楊惠美僅
    為與被告發生本案車禍事故偶然認識，亦無因本案事故與被
    告有糾紛或訴訟關係，於審理時對於案發情節均能詳實陳述
    ，並有前引本院勘驗筆錄附卷可佐，衡情當無誣陷被告之虞
    ，堪可信實。足見被告於發生車禍當時，不僅未害怕工地老
    闆知悉，反希望工地老闆到場處理，所擔憂者僅為警方是否
    到場，如確害怕被工地老闆責罵，理應對老闆隱瞞發生事故
    之情事並自行處理，怎會欲打電話請老闆到場？顯見並無被
    告害怕老闆責罵情事，況被告稱車禍後停車時在車內飲用摻
    有保力達之啤酒2瓶，其所飲用之酒類數量非少，則飲用完
    畢後當下身體應有散發濃厚酒氣，但被告停車後即進入工人
    聚集之場所即證人簡莉穎經營之雜貨店內，而證人簡莉穎並
    無聞到酒氣乙節，業經證人簡莉穎於警詢、本院審理時證述
    在卷（警卷第48頁、本院卷第219頁、第225頁），並有本院
    勘驗筆錄附卷可稽（本院卷第278至287頁），堪認屬實，難
    認被告有於車禍後在車內立即飲酒情事，至證人楊惠美雖稱
    於車禍後無聞到被告身體散發酒氣等語，然被告既稱車禍前
    1晚飲酒，則被告因體內酒精成分部分隨時間代謝而身上無
    明顯酒氣，非與常理不符，前揭證人證述不足為被告有利之
    認定，被告及辯護人所辯發生車禍前無飲酒，車禍當下被告
    身上無酒味，亦無醉態，因車禍後因害怕被工地老闆責罵，
    心情緊張而在車內飲酒云云，要屬臨訟卸責之詞，難以憑採
    。
　⒊被告及辯護人固另辯以車禍後除停車時於車內飲酒外，另於
    證人簡莉穎經營之雜貨店時，又請他人拿酒給自己飲用云云
    ，惟證人簡莉穎就被告進入其經營之雜貨店內欲取酒飲用但
    遭其阻止之情節，業據證人簡莉穎於警詢時證稱：伊店內有
    販售工人飲料，當時胡志村進入店內突然開啟冰箱要拿啤酒
    喝，見此情即勸對方你剛發生車禍，警方一定會酒測，不要
    喝酒啦等語（警卷第48頁），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那時胡
    志村要跟伊買酒，伊不讓他喝，並向其表示都已經出事了，
    你還在喝酒等語（本院卷第222頁），復經本院勘驗店內監
    視器錄影畫面，可見證人簡莉穎見被告從冰箱拿出啤酒後，
    數次以言語或搖頭等動作示意被告不要喝酒，並將被告拿取
    之啤酒放回冰箱，是被告既經證人簡莉穎告知警方到場會對
    其實施酒測，當知悉其再次飲酒體內酒精濃度將大量提升而
    受處罰，若確先前已在車內飲用啤酒2瓶，應努力大量飲水
    降低體內酒精濃度，並無再次飲酒使體內酒精濃度將大量提
    升之必要；況本院於審理時就有無他人拿酒予被告飲用之情
    節，請證人簡莉穎逐一辨識監視器畫面所示之人有何人拿酒
    給被告，證人簡莉穎僅稱：當時都在看手機，沒注意到等語
    （本院卷第225至226頁），未能證明被告於店內或店外有飲
    酒情事，併衡諸被告於審理時供稱：伊那時有請一位點頭之
    交的工人幫伊買酒出來，伊在店外喝，把啤酒罐丟在花圃內
    ，不知道對方姓名，忘記是誰拿BAR啤酒出來等語（本院卷
    第206至207頁、第274至275頁），而被告出車禍需做酒測，
    不應飲酒，一般人均知此情，若與被告無深厚交情，何須擔
    負警方查證風險為被告提供酒類？況證人簡莉穎拒絕對被告
    販賣酒，被告仍欲堅持飲酒，一般人不免懷疑其動機欲藉由
    事故後飲酒隱瞞其先前飲酒之事實，又何須擔負可能相關刑
    責為被告提供酒類，是被告及辯護人上揭所辯，與卷內證據
    扶持情不符，亦不符常情，另被告既能清楚記憶飲酒之時間
    、場所，衡情對於提供其酒類之人之穿著、長相亦應能清楚
    記憶，但經本院勘驗監視器內容後，被告對提供酒類者仍無
    法具體指明，故實難認有何人拿酒予被告飲用之情。
　⒋至辯護人固以監視錄影畫面可見證人簡莉穎有表示被告在場
    有喝1罐啤酒等語，然依據本院勘驗筆錄內容，雖見證人簡
    莉穎（B女）與他人交談時表示喝1瓶等語（F男問：他剛剛
    在這喝幾罐？），然細譯前後對話內容（ B女說：「頭腦不
    好。」，D男說：「沒有，他剛才如果不要說…」，B女說：
    「那一罐如果不要喝就好了，他本來拿一罐，我把它收回去
    ，結果…」，F男說：「他打過來，我就跟他說『你不要白癡
    了。』，他直接把我掛掉啊。」，D男對F男說：「我跟他說
    警察不信你這一套。」，13：14：33 F男說：「他剛剛在這
    喝幾罐？」，B女說：「喝一瓶。」，D男說：「我出去看，
    我叫他不要。」，B女說：「他聽不進去。」）均無提及係
    何人飲用何種飲料，況證人簡莉穎亦證稱未提供酒類予被告
    ，亦無指明有何人提供酒類予被告已如前述，尚難截此取前
    開片段對話內容即認被告於店外有飲酒情事。是上開證據資
    料，尚不足為有利被告認定之依憑。
　㈤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
    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駕駛動力交
    通工具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之罪。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㈠前有犯不能安全駕駛
    致交通危險罪經本院判處罪刑之前案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
    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佐，素行難認良好，且經前案偵審程序及
    刑之執行，仍未獲取教訓，再犯本案，顯見守法意識薄弱；
    ㈡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㈢犯罪之動機、目的、駕駛之車輛種
    類、行駛之道路種類、為警測得其每公升0.27毫克之吐氣酒
    精濃度值所違反義務程度，及其自述大學肄業之智識程度、
    從事建築業、貧寒之經濟狀況（本院卷第364頁）等一切情
    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依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諭知
    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怡仁提起公訴，檢察官卓浚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曹智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辯護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46條、公設辯護人條例第17條及律師
法第43條2項、第46條等規定之意旨，尚負有提供法律知識、協
助被告之義務（含得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但不得與被告明示
之意思相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 　　日

　　　　　　　　　　　　　　　　書記官　黃馨儀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
    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
    能安全駕駛。
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
    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
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
    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
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五十四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
緩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一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三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
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交易字第13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胡志村


選任辯護人  徐韻晴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62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胡志村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以上，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胡志村明知飲酒後將導致注意能力減低、反應能力變慢，如駕車行駛於道路上，隨時有致他人於死、傷之危險，竟於民國112年1月3日0時許，在不詳地點飲用酒類後，未待體內酒精成分退卻，即基於酒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犯意，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上路，於同日12時35分許，沿花蓮縣花蓮市○○路1段3巷由南往西左轉彎入消防通道時，於花蓮縣○○市○○路0段0巷000號前與楊惠美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發生碰撞（未致楊惠美受傷），經警到場處理交通事故，並於同日13時8分許接受員警對其實施吐氣酒精濃度測試，當場測得其吐氣中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7毫克，而悉上情。
二、案經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報告偵辦。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作成之相關供述證據，雖屬傳聞證據，惟檢察官、被告胡志村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並均明示同意做為證據（本院卷第353至356頁），本院審酌此等證據資料取得及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至本判決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或經偽造、變造所取得等證據排除之情事，且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當有證據能力；上開供述及非供述證據復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自得採為本案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依據。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胡志村矢口否認有何飲酒後駕車之犯行，辯稱：伊發生車禍後始飲酒，車禍後將貨車停放在附近停車場時，因平時車內都會放酒，在車內馬上飲用裝入保特瓶內摻有保力達之啤酒2瓶，後至簡莉穎經營之雜貨店時，又請他人拿酒給自己飲用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辯以：㈠被告於案發當日不慎與楊惠美駕駛之車輛碰撞後，因害怕被工地老闆責罵，心情緊張低落，故拿起原放在車上存放於保特瓶內之保力達摻啤酒飲用，到雜貨店也有人拿酒給他喝，於車禍後至警方到場前有充分時間飲酒，員警所測得之吐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7毫克非被告車禍前飲酒所致；㈡起訴書所引用之證據無法證明被告車禍前有飲酒行為；㈢BAR啤酒酒精濃度為4.5％，人體內6.5小時酒精即代謝完畢不會有酒精反應，被告所述飲酒時間距離酒測時間逾12小時，不應有酒精反應；㈣證人楊惠美證稱車禍當下被告身上無酒味，亦無醉態，且證人簡莉穎與店內客人聊天時有提及被告有飲用1瓶酒，顯見被告確為車禍後飲酒云云，惟查：
　㈠被告於113年1月3日12時35分許前某時，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上路，沿花蓮縣花蓮市○○路1段3巷由南往西左轉彎入消防通道，嗣於同日12時35分許，在花蓮縣○○市○○路0段0巷000號前與證人楊惠美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發生碰撞，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自強派出所員警到場後，於同日13時8分許對其實施吐氣酒精濃度測試，當場測得其吐氣中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7毫克等情，業經證人楊惠美於警詢、本院審理時證述在卷（警卷第39至42頁、本院卷第227至236頁），並有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自強派出所刑事案件陳報單、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公路監理電子閘門系統-駕籍資料、酒精測定紀錄表、呼氣酒精測試器檢定合格證書、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監視器、員警密錄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事故現場及車損照片、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本院勘驗筆錄（警卷第3頁、第11頁、第13頁、第35頁、第51頁、第63至64頁、第65至67頁、第71至77頁、79至94頁、第95至97頁、第103頁，本院卷第277至278頁）在卷可稽，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是此部分之事實，堪予認定。
　㈡被告於113年1月14日警詢時供稱：伊於113年1月12日睡覺前約24時許前有飲用1罐長支的BAR啤酒等語（警卷第26頁），並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伊警詢時所述實在，均出於自由意志陳述等語，復於本院審理時亦供稱：伊承認發生車禍前1天晚上確實有飲酒，但距離車禍已經8小時以上，以為酒精濃度退去等語（本院卷第362頁），顯見其前揭所述駕車前有飲酒之事實為其親身經歷，具有相當程度之真實性，而上開酒精測定紀錄表亦可作為被告前開不利供述之補強證據。又參以被告前於103年間已有酒後駕車而為法院判處罪刑之前案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則被告對於飲酒後駕車會遭法院判處罪刑確定，應知之甚詳，另衡諸被告於審理時供稱：伊知悉酒後不能開車等語（本院卷第359頁），可見其應知悉飲酒後駕車上路有遭警察攔查並施以呼氣酒精濃度測試之風險，其既稱發生事故前1晚有飲酒，並認為酒精濃度已退卻始駕車上路，如其擔憂體內酒精尚未完全退卻，於等待警方到場處理交通事故前，應得大量飲水以稀釋體內酒精濃度，以免遭檢測時體內酒精濃度逾法定處罰標準，豈會明知警方到場後會對其實施呼氣酒精濃度測試，仍數次飲酒，再使體內酒精濃度大量升高而自陷犯罪嫌疑？據此，綜合被告上開供述及前引被告前案紀錄、酒精測定紀錄表，應認被告確係於113年1月13日0時許，在不詳地點飲用酒類後，於同日12時35分許前某時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上路。
　㈢按體內酒精量由開始飲酒時的0％，依飲酒量漸漸累積增加，在完成飲酒時體內酒精含量達到最高，隨後依代謝率逐漸代謝，至於體內酒精含量回推計算代謝率，依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針對國人進行「駕駛人行為反應之研究—酒精對駕駛人生理影響之實驗分析」研究指出為每小時每公升0.0628毫克（引自陳高村著吐氣中酒精含量倒推計算過程一文），此為本院職務上知悉之事項。查本案被告發生交通事故之時間為113年1月13日12時35分許，有前引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在卷可憑，而警方對其實施酒測之時間為同日13時8分許，測得酒精濃度雖為每公升0.27毫克，然被告發生車禍至其進行酒精測定之時間，已相隔33分鐘，依上開國人體內酒精含量之代謝率回溯計算，被告於發生車禍之際，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已達每公升0.30毫克【計算式：0.27+0.0628×(33÷60)=0.30，小數點2位後4捨5入】，益徵被告於駕車上路時，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已逾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規範之標準。
　㈣被告及其辯護人固以前詞置辯，然查：
　⒈辯護人所辯起訴書所引用之證據無法證明被告車禍前有飲酒行為，且被告前晚飲用酒類之酒精濃度已代謝完畢，然被告有於113年1月13日0時許，在不詳地點飲用酒類後，於同日12時35分許前某時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上路等節事證已如前述，則辯護人前開所辯，並不足採。
　⒉被告及辯護人又辯以被告車禍當下被告身上無酒味，亦無醉態，因害怕被工地老闆責罵，心情緊張低落，故車禍後將車輛停放至停車場內時有拿起原放在車上存放於保特瓶內之保力達摻啤酒飲用云云，然就車禍後之情節，經證人楊惠美到庭證稱：車禍發生後，被告表示不要報警，會請他老闆來處理，後來伊打電話報警並各自移車，被告停車後就進去工人聚集之場所等語（本院卷第227至230頁），而證人楊惠美僅為與被告發生本案車禍事故偶然認識，亦無因本案事故與被告有糾紛或訴訟關係，於審理時對於案發情節均能詳實陳述，並有前引本院勘驗筆錄附卷可佐，衡情當無誣陷被告之虞，堪可信實。足見被告於發生車禍當時，不僅未害怕工地老闆知悉，反希望工地老闆到場處理，所擔憂者僅為警方是否到場，如確害怕被工地老闆責罵，理應對老闆隱瞞發生事故之情事並自行處理，怎會欲打電話請老闆到場？顯見並無被告害怕老闆責罵情事，況被告稱車禍後停車時在車內飲用摻有保力達之啤酒2瓶，其所飲用之酒類數量非少，則飲用完畢後當下身體應有散發濃厚酒氣，但被告停車後即進入工人聚集之場所即證人簡莉穎經營之雜貨店內，而證人簡莉穎並無聞到酒氣乙節，業經證人簡莉穎於警詢、本院審理時證述在卷（警卷第48頁、本院卷第219頁、第225頁），並有本院勘驗筆錄附卷可稽（本院卷第278至287頁），堪認屬實，難認被告有於車禍後在車內立即飲酒情事，至證人楊惠美雖稱於車禍後無聞到被告身體散發酒氣等語，然被告既稱車禍前1晚飲酒，則被告因體內酒精成分部分隨時間代謝而身上無明顯酒氣，非與常理不符，前揭證人證述不足為被告有利之認定，被告及辯護人所辯發生車禍前無飲酒，車禍當下被告身上無酒味，亦無醉態，因車禍後因害怕被工地老闆責罵，心情緊張而在車內飲酒云云，要屬臨訟卸責之詞，難以憑採。
　⒊被告及辯護人固另辯以車禍後除停車時於車內飲酒外，另於證人簡莉穎經營之雜貨店時，又請他人拿酒給自己飲用云云，惟證人簡莉穎就被告進入其經營之雜貨店內欲取酒飲用但遭其阻止之情節，業據證人簡莉穎於警詢時證稱：伊店內有販售工人飲料，當時胡志村進入店內突然開啟冰箱要拿啤酒喝，見此情即勸對方你剛發生車禍，警方一定會酒測，不要喝酒啦等語（警卷第48頁），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那時胡志村要跟伊買酒，伊不讓他喝，並向其表示都已經出事了，你還在喝酒等語（本院卷第222頁），復經本院勘驗店內監視器錄影畫面，可見證人簡莉穎見被告從冰箱拿出啤酒後，數次以言語或搖頭等動作示意被告不要喝酒，並將被告拿取之啤酒放回冰箱，是被告既經證人簡莉穎告知警方到場會對其實施酒測，當知悉其再次飲酒體內酒精濃度將大量提升而受處罰，若確先前已在車內飲用啤酒2瓶，應努力大量飲水降低體內酒精濃度，並無再次飲酒使體內酒精濃度將大量提升之必要；況本院於審理時就有無他人拿酒予被告飲用之情節，請證人簡莉穎逐一辨識監視器畫面所示之人有何人拿酒給被告，證人簡莉穎僅稱：當時都在看手機，沒注意到等語（本院卷第225至226頁），未能證明被告於店內或店外有飲酒情事，併衡諸被告於審理時供稱：伊那時有請一位點頭之交的工人幫伊買酒出來，伊在店外喝，把啤酒罐丟在花圃內，不知道對方姓名，忘記是誰拿BAR啤酒出來等語（本院卷第206至207頁、第274至275頁），而被告出車禍需做酒測，不應飲酒，一般人均知此情，若與被告無深厚交情，何須擔負警方查證風險為被告提供酒類？況證人簡莉穎拒絕對被告販賣酒，被告仍欲堅持飲酒，一般人不免懷疑其動機欲藉由事故後飲酒隱瞞其先前飲酒之事實，又何須擔負可能相關刑責為被告提供酒類，是被告及辯護人上揭所辯，與卷內證據扶持情不符，亦不符常情，另被告既能清楚記憶飲酒之時間、場所，衡情對於提供其酒類之人之穿著、長相亦應能清楚記憶，但經本院勘驗監視器內容後，被告對提供酒類者仍無法具體指明，故實難認有何人拿酒予被告飲用之情。
　⒋至辯護人固以監視錄影畫面可見證人簡莉穎有表示被告在場有喝1罐啤酒等語，然依據本院勘驗筆錄內容，雖見證人簡莉穎（B女）與他人交談時表示喝1瓶等語（F男問：他剛剛在這喝幾罐？），然細譯前後對話內容（ B女說：「頭腦不好。」，D男說：「沒有，他剛才如果不要說…」，B女說：「那一罐如果不要喝就好了，他本來拿一罐，我把它收回去，結果…」，F男說：「他打過來，我就跟他說『你不要白癡了。』，他直接把我掛掉啊。」，D男對F男說：「我跟他說警察不信你這一套。」，13：14：33 F男說：「他剛剛在這喝幾罐？」，B女說：「喝一瓶。」，D男說：「我出去看，我叫他不要。」，B女說：「他聽不進去。」）均無提及係何人飲用何種飲料，況證人簡莉穎亦證稱未提供酒類予被告，亦無指明有何人提供酒類予被告已如前述，尚難截此取前開片段對話內容即認被告於店外有飲酒情事。是上開證據資料，尚不足為有利被告認定之依憑。
　㈤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之罪。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㈠前有犯不能安全駕駛致交通危險罪經本院判處罪刑之前案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佐，素行難認良好，且經前案偵審程序及刑之執行，仍未獲取教訓，再犯本案，顯見守法意識薄弱；㈡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㈢犯罪之動機、目的、駕駛之車輛種類、行駛之道路種類、為警測得其每公升0.27毫克之吐氣酒精濃度值所違反義務程度，及其自述大學肄業之智識程度、從事建築業、貧寒之經濟狀況（本院卷第364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依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怡仁提起公訴，檢察官卓浚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曹智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辯護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46條、公設辯護人條例第17條及律師法第43條2項、第46條等規定之意旨，尚負有提供法律知識、協助被告之義務（含得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但不得與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 　　日

　　　　　　　　　　　　　　　　書記官　黃馨儀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
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五十四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一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三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